女書文化公司的姊妹們：
剛剛收到你們所寄由顧燕翎、鄭至慧主編的《女性主義經典》一書，非常高興看到又有女性主義相關書籍的出版。編書過程的辛苦我深有同感，對你們的努力也非常敬佩，更令我高興的是，這本書嘗試呈現女性主義異質多樣的觀點，因此本人的文章也被邀約在內。
可是也就是這個呈現，在它出版的時刻暴露出了它令人失望的一面。
兩年前我收到邀約要刊登我寫的＜婦女運動、女同性戀、性解放＞一文時，也同時收到了編排的校樣供我這個原作者進行校對，對於女書文化尊重作者的做法我十分激賞。但是一開始讀這篇校樣，我立刻注意到除了有無數錯字之外，我的原文文字有許多部份遭到了編者任意的刪除。其中最主要被刪除的兩大段文字正是有關女性情慾露骨描述的部份（例如「女同性戀其實不只是女人愛女人，女人認同女人，而更是：女人吻女人、女人嗅女人，女人磨女人，女人幹女人，女人啃女人．．．女同性戀是關於充血、陰毛、內褲、按摩器、流汗、興奮．．．花心、忌妒、外遇、專情、薄倖．．．」等等將近三百字。又例如「喜歡各種意淫手淫但不喜歡陰道戳刺的女人、停經後還情慾旺盛的女人、暗戀或迷戀別人男友或丈夫的女人．．．只有玩禁忌遊戲才會興奮的女人．．．」等等將近一百五十字）。──諷刺的是，這篇文章後來收入《女性主義經典》時竟然是放在題為「開發女性情慾」的那一章中。
我們大家可能都還記得，這篇文章原本在《婦女新知》雜誌上刊登時的脈絡正是1995年女同志與女性主義強烈對話的歷史時刻，我寫這篇文章就是要指出婦女運動在性議題上的盲點、狹隘、及有意無意的迴避，常常使得她們根本看不見女同志及其處境。從這個立意來看，文中對女性越軌情慾的具體描述正是要把女性情慾的多種越軌面貌高亢坦然的放在女性主義者的眼前。不可思議的是，這些文字竟然在編排過程中失蹤了！而編者在此過程中從來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便對文字進行刪修。對我這樣一個對文字十分要求精準完整的人而言，這實在是非常費解的，而編者們在刪除特殊部份時所暴露出來的意識形態檢查更令我覺得不安。
當時我就直接撥了電話給其中一位地緣和我比較相近的編者，提醒她任意刪改文字是對作者權益的不尊重，這位編者表示十分驚訝文字曾有刪改，並允諾會弄清楚這件事情。在我這方面，為了完整呈現我自己的言論，我仔細的校對了文字，還原了刪掉的部份，並修正了編排的錯誤。在將校樣寄還編者時，我特別提出嚴正的提醒，拒絕任何對我文字的刪改，要求編者刊登我送去的修訂版本，否則就不必刊登此文，而且我還要求最後一校一定要由我自己過目，以免被額外的手民誤植所害。
提出意見之後兩年都沒有聽到編者的任何消息，我以為這個出版計畫已經被無限期擱置，不料今天卻突如其來的收到成書，而我竟然沒有得到機會做最後的校稿。儘管出版女性主義書籍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然而在初步的驚喜之後卻是更大的失望。別的文章受到什麼樣的待遇我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的看到，對我文章的刪節雖然照我當時的提醒還原了一小部份，但是還是有一大段被刪節的文字沒有補上，另外，我所要求的許多修訂也遭到任意的對待，有些做了改動，但是更多的沒有被處理。這樣一個四不像的文章所反映的，絕不是我的完整理念，而只是編者自身的一廂情願。
我自己是一個文字工作者也是一個編輯者，我深深知道思想概念的傳達緊緊聯繫著文字的準確程度，在這個各種思想激盪對話辯論的年代，文字的完整性更為重要，相信各位都在這方面有深刻體認，我們都希望能為自己的文字負全責。考量這個基本的尊重原則，《女性主義經典》一書對我文章的草率處理實在令我非常的失望。我當然了解出版這樣一部重頭書所牽涉到的繁瑣工作有可能造成一些失誤（例如目錄中我那篇文章的頁數都登錄錯誤），但是作為原作者，我相信我有權利要求一個能讓我接受的解釋和補救。因此，我在此提出以下要求，並且希望得到各位善意負責的回應：
第1， 我要求編者或出版負責人就本人文章在書中所受到的對待提出書面解釋和說明，並在一星期內（10月25日以前）寄給本人；
第2， 我要求此書在販售過程中一律附上有關本人文章的勘誤表（或本人文章的正確版本），以還原作者的完整理念；
第3， 如果本書有任何宣傳活動或發表會，我要求主辦單位在場明確的公開說明和我文章相關的錯誤措施，並發放本人文章的正確版本。
一本經典的作品一定會對它的作者們表達最基本的尊重，因此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對這一件攸關本人著作權的事情提出解釋和補救措施。最後，即使在這種令人遺憾的狀況中，我還是很尊敬各位的努力，希望你們能很快的回應我的要求。
何春蕤啟1999年10月17日
副本送《女性主義經典》編者顧燕翎、鄭至慧
